
财  政  部  文  件 

财库〔2015〕124 号 

财政部关于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 

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

党中央有关部门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

公厅，全国政协办公厅，高法院，高检院，各民主党派中央，有关

人民团体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，各集中采购机构： 

  为了深入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和政府购买服务工作，促进实

现“物有所值”价值目标，提高政府采购效率，现就《财政部关于

印发<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2014〕214 号）有关问题补充通知如下： 

  采用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采购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（含政府和

社会资本合作项目），在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（社会资本）

只有 2家的，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可以继续进行。采购过程中符合

要求的供应商（社会资本）只有 1 家的，采购人（项目实施机构）

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终止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，发布项目终止公

告并说明原因，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 

  请遵照执行。 

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

2015 年 6月 30 日 


